
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第

2703
期

【第２版】

臺英引渡先例　實現司法正義
　【本刊訊】我國向英國請求引渡酒

駕撞死送報生後潛逃之英籍人士林克

穎（Mr. Zain Taj Dean）一案，蘇格
蘭地方法院於當地時間6月11日上午
宣判，同意將林克穎引渡回我國執行

其刑。開創臺英司法互助的良好先例

亦為我國自國外引渡通緝犯回國之首

例。 
　林克穎因酒醉駕駛、過失致死、肇

事逃逸，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確
定。林克穎竟冒用友人護照於101年
8月間潛逃出境，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102
年1月間透過法務部、外交部與駐英
國代表處向英國交涉確認人別所在並

要求引渡事宜。雙方於同年9月間開
始協商引渡協議內容，同年10月16日
異地簽署完成之「引渡林克穎瞭解備

忘錄」生效。法務部立即依該備忘

錄提出引渡及緊急拘捕（provisional 
arrest）之聲請，蘇格蘭警方於同年
月17日逮捕林克穎，並經蘇格蘭法院
羈押至今。

　林克穎多次向蘇格蘭法院聲請交

保，均遭駁回。審理期間，林克

穎一再以我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第2條生命權、第3條
免於酷刑或非人道待遇之權利及第6
條公平審判之權利保障等指控出招，

法院召開17次庭期，針對林克穎之主
張詳加調查。每次開庭，駐英國代表

處均派員到場旁聽，並回傳相關訊

息；臺北地檢署及法務部則針對各項

爭點，提出詳盡資料予蘇格蘭檢察

官，供其在法庭上嚴密攻防。法務部

並提出林克穎於該案不會被執行死刑

之聲明及我國監所矯正教化實務狀況

之說明，使蘇格蘭法院認定林克穎在

我國司法審判程序已獲有公平審判，

在執行矯正時其權益亦可獲得充分保

障，而決定將林員引渡予我國。 
　蘇格蘭地方法院做出引渡決定後，

本案仍須提交蘇格蘭內閣進行行政審

查，若經同意，林克穎尚可於14天內
提起上訴，由蘇格蘭高等法院進行審

理。法務部將持續與外交部及駐英國

代表處掌握案情發展與進度，期早日

將林克穎引渡回臺實現司法正義。 
　另被害人家屬向林克穎提出民事求

償部分，業於103年5月23日獲英國皇
家法院承認我國民事判決得據以執

行。 

法務部邀司法記者參訪嘉義地區司法機關
　【本刊訊】法務部邀請司法記者參

訪嘉義地區司法機關，6月18日下午
由法務部部長羅瑩雪、矯正署署長吳

憲璋等陪同司法記者21名蒞臨嘉義監
獄參訪。6月19日上午法務部政務次
長陳明堂及吳署長等陪同司法記者參

觀嘉義舊監獄(國定古蹟)。
　18日，嘉義監獄典獄長黃維賢率同
科室主管引導羅部長、吳署長及司法

記者等41名進入戒護區參觀，了解監
內各項設施及例行業務辦理情形，並

參觀交趾陶製作、教化技訓成品展示

室、觀看受刑人鼓動生命班擊鼓練

習、心悅合唱團及小平頭樂團表演，

對於同學精湛演出，盛讚不已，羅部

長並當場勉勵受刑人，重新振作找回

自己，將來回歸社會，幫自己找到光

明的方向。隨後參觀空中大學授課情

形，對於該監業務革新成果深表肯定

及嘉勉。

　次日，陳政務次

長、吳署長及司法記

者們前往嘉義市監獄

舊址，在黃典獄長陪

同下，由資深導覽志

工引導參觀國定古蹟

嘉義舊監獄，對於日

據時期監獄建築特色

及各項獄政文物沿革

演進詳盡說明。

　隨著導覽志工的精彩解說，參觀各

項獄政文物，宛如經歷一場矯正文化

的時空之旅，令記者們讚嘆不已。

　1. 103.06.04總統令修正公布「強
制執行法第1、77、77-1、81條
條文」、「就業保險法第22條條
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請參照之。

　3. 103.06.06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721號，請參照之。
　4. 103.06.10內政部令修正「香港
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

許可辦法」、「地方立法機關組織

準則」，請參照之。

　5. 103.06.12內政部令修正「自建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

法」、「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

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請參照

之。

　6. 103.06.18總統令修正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請參照

之。

　7. 103.06.18總統令修正公布證人
保護法，請參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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